           2004～2005学年度材料系支部工作等级评估细则

                  （附加部分试行稿）
                     附加分部分

1、 凡支部获得各级荣誉称号，予以加分：

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单项光荣称号分别加1.5、2、2.5、4分；

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整体光荣称号分别加2、3、4、8分。

注：校级单项光荣称号包括：

校级整体光荣称号包括：

此项评分中若有与前述细则重复处，不予加分。

2、 凡支部以集体或个人为单位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并获得奖项，予以加分：

院系级、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国际竞赛，集体奖项最高加分分别为：0.5、1、1、1.5、2、2.5分；

院系级、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国际竞赛，个人奖项最高加分分别为：0.1、0.2、0.2、0.5、1、1.5分；

以最高奖项为最高加分，其余奖项加分依次减半。
各类竞赛包括：学科竞赛、科技竞赛、设计比赛、知识竞赛等等。

注：本系组织的竞赛同其它院系、校级协会组织的竞赛同属院系级竞赛。

集体奖项指以本支部名义或主要由本支部成员组队参赛；若只是支部有成员在组队中，组队参赛获奖的成员加分同个人奖项。

本加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学科竞赛如：数学建模大赛等；

科技竞赛如：“挑战杯”等；

设计比赛如：结构设计大赛等；

知识竞赛如：人文知识竞赛等；

其它竞赛如：创业计划大赛等。
此项细则若有与前述细则重复处，不予加分。
3、 凡支部有成员到校、系各级学生组织担任职务，予以加分：
校、系级各类协会、组织负责人分别加0.2、0.1分，副职不予计算；

系团委组长、系学生会副主席、系科协部长分别加0.25分；
校团委组长、校会副部长、校科协副部长、系团委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系科协主席分别加0.5分；

校团委副部长、校会部长、校科协部长加1分。

4、 凡支部申报成功或承办素拓项目，予以加分：
每申报成功一次支部特色项目，加2分；

每申报成功或承办一次院系重点项目，加4分。
若所申报或承办的项目获奖，另行加分：
支部特色项目最高加分为2分，

院系重点项目最高加分为3分，

以最高奖项为最高加分，其它奖项依次减半加分。

注：若素拓项目与其它部门项目化活动雷同，素拓项目附加分减半。

                 参考分部分

本参考分适用于大二年级，由大一的支部根据被帮助的情况对各自对口联谊的大二支部进行评定，用于表彰先进，警示后进，增进系内团结。总分为2’。
此项分数由调研组给出。

              扣分部分

1、 凡支部在本学年度受各级处分，予以扣分：

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单项处分分别扣3、4、5、8分；

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整体处分分别扣4、6、8、16分。

注：校级单项处分包括：

    校级整体处分包括：
2、 凡支部在支部工作等级评估中弄虚作假，予以扣分：
视弄虚作假程度轻重扣除作假项目的全部分数或取消甲级团支部评选资格，并在系内通报。

